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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

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全

体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获授股票

期权的情形，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股

票期权的授予安排、行权安排（包括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等）未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公司不就本次激励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影响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5、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完善薪酬考核体系，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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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有利

于提高公司业绩，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二、关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股票期权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

绩效考核。公司层面业绩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是评价企业成长状况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能

够树立较好的资本市场形象。经过合理预测并兼顾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

作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指标设定合理、科学。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

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前

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行权的条件。 

综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

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能够达到

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三、关于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陆川博发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陆川博发能源

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陆川博发”）100%股权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交易作价将以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

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京山博世科城东水务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存量资产使用

权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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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存量资产使用权的接收符合《京山县

城东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合同（特许经营协议）》的相关约定，有利于特许经营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发挥公司城镇污水处理领域的技术优势，提升公司在城镇污

水处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因此，同意控股子公司京山博世科城东水务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存量资产使用

权的事项。 

五、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并以运营收费权进行质押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广西宁明博世科水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明博世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

请固定资产贷款并以运营收费权进行质押，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

为满足“宁明至凭祥饮水工程PPP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

目前宁明博世科经营正常，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已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本次担保及运营收费权质押事项。 

 

 

独立董事：覃解生、徐全华、文新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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